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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銷單據相關注意事項  

一、核銷機票款：需檢附購票證明正本、電子機票、登機證正本 (缺一不可) 
 
１、購票證明(正本)： 

(１) 自行購買：完成交易之畫面(訂單確認信函)，檢附刷卡當期帳單資料。 
(２) 旅行社代購：代收轉付(抬頭：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大學，統編：
37300900)。 

 
２、電子機票：為出發前，發信至個人信箱之電子郵件。 

版 1 

版 2 

若已開立，可委請會計人員於該處

修改後加蓋發票章即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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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、登機證(正本)：去、回之登機存根，若為熱感應紙，請事先複印。 

二、其他相關核銷資料 

１、護照上中華民國之出入境印戳：出入境時，請「勿」使用快速通關，需有圓形及
六角形印戳，若無出入境印戳，請至移民署申請「出入境證明」。 

 

 

 

２、申請人本人的郵局帳戶影本(若提供銀行帳號，匯費由申請人自行吸收)。 

備註： 
(1) 大陸人士請檢附「出入境許可證」，外籍人士請檢附「居留證」。 
(2) 電子票證請加註「本份不另報支其他經費」並簽章。 
(3) 匯率依出國前一天「即期賣出」。 


